
2016年教育经费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情况

2016年，教育系统在职教师6346人，离退休教师4052人，共计10398人，财政负担享受遗属补助人数637人，在校学校数 118541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困难寄宿生3278 人。

二、收支预算编制说明

收支预算建议数 5701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508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796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482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2479 万元。

（一）人员经费（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预算

1.在职人员基本工资，离退休人员基本离退休费依据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编制。在职人员绩效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生活补助按我区公务员同等水平编制预算。

2.医疗保险基金按在职退休工资总额10%编制预算，与公务员一致，住房公积按在职人员工资总额12%编制预算，与公务员一致。

3.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按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中学每生每年1250元的标准编制预算。助学金按全区总人口每万人安排5000元助学金的标准编制预算，我区总人口84万元，助学金预算42万元。

（二）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

1.新机制公用经费包括中央、省、市、区各级财政分担经费预算在内，小学公用经费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600元，初中公用经费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800元。城市民办小学公用经费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20元，城市民办初中公用经费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90元。全年预算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免学费及高中助学金配套资金为1035.5万元，教育局及二级机构经费预算106万元，建议年末适当增加。

2.教育培训费按工资总额1.5%及公用经费5%编制预算。

3.工会经费按在职基本工资额2%、福利费按在职基本工资额3%的标准编制预算。

4.教育督导经费50万元,民办教育发展专项经费30万元，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按全区每人1元的标准安排预算86万元。

（三）项目建设经费（其他资本性支出）预算

1.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65%用于教育其中10%的危房改造资金，计201万元。

2.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78万元，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分担经费。

3.区财政用于教育安排预算 2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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